	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地方性法规涉及林业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青岛市森林公园管理条例》

	序号
	事项编码
	处罚内容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1
	3702000215010
	对已设森林公园且不符合条件的进行处罚
	【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17年12月01日修改并公布实施)第四十一条　登记命名的森林公园不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规定条件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注销登记，责令停止使用森林公园名称。
	较轻
	实施本违法行为在限期内改正。
	责令整改，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规定条件的。
	注销登记；责令停止使用森林公园名称。

	2
	3702000215011
	对未按规定建设森林公园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17年12月01日修改并公布实施)第四十二条　森林公园未规划先建设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进行建设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恢复原状，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倍至三倍的树木，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至五倍的罚款。
	较轻
	实施本违法行为，未造成森林、林木毁坏的。  
	责令停止建设，恢复原状，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实施本违法行为,造成森林林木毁坏50株以下。
	1.责令停止建设，恢复原状，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2.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二倍以下树木，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严重
	实施本违法行为，造成森林林木毁坏50株以上。
	1.责令停止建设，恢复原状，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2.责令补种毁坏株数三倍树木，处毁坏林木价值四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3
	3702000215013
	对损坏林木花草及污损导游标志和公共服务设施设备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17年12月01日修改并公布实施)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照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一）损坏林木花草的，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二）污损导游标志、公共服务设施设备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较轻
	情节轻微且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
	1.毁坏林木花草20株以下；
2.污损导游标志、公共服务设施设备，可以修复的。
	1.毁坏林木花草20株以下，依法赔偿损失，处一百元以上一百五十元以下罚款。
2.污损导游标志、公共服务设施设备程度较轻，可以修复的，依法赔偿损失，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严重
	1.毁坏林木花草20株以上；
2.污损导游标志、公共服务设施设备，不可修复的。
	1.毁坏林木花草20株以上的，依法赔偿损失，处一百五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2.污损导游标志、公共服务设施设备程度大，无法修复，依法赔偿损失，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

	序号
	事项编码
	处罚内容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1
	3702000215015
	对破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湿地保护标志行为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2018年6月1日青岛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湿地保护标志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较轻
	1.首次被发现；               2.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保护标志损失；
3.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破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湿地保护标志，保护标志损失较轻。 
	责令限期恢复原状，依法赔偿损失，处二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破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湿地保护标志造成严重危害，保护标志损失严重的。
	责令限期恢复原状，依法赔偿损失，处六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2
	3702000215017
	对开（围）垦、填埋湿地或者擅自占用湿地的处罚
	《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2018年6月1日青岛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一）开（围）垦、填埋湿地或者擅自占用湿地的，处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较轻
	开（围）垦、填埋湿地或者擅自占用湿地5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开（围）垦、填埋湿地或者擅自占用湿地500平方米以上20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每平方米一千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罚款。    

	
	
	
	
	严重
	开（围）垦、填埋湿地或者擅自占用湿地2000平方米以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每平方米一千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3
	3702000215018
	对擅自命名、挂牌湿地公园的行为的处罚
	《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2018年6月1日青岛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命名、挂牌湿地公园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
	实施本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主动改正，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实施本违法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且不主动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实施本违法行为，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且拒不改正的。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4
	3702000215019
	对临时使用湿地期限届满后未按照湿地恢复方案恢复湿地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二）临时使用湿地期限届满后未按照湿地恢复方案恢复湿地的，处恢复湿地所需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较轻
	未能按期恢复湿地的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恢复湿地所需费用一倍的罚款 。   

	
	
	
	
	一般
	未能按期恢复的湿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20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恢复湿地所需费用二倍的罚款。 

	
	
	
	
	严重
	未能按期恢复的湿地面积2000平米以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恢复湿地所需费用的三倍罚款。  

	5
	3702000215020
	对挖砂、采石、取土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2018年6月1日青岛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三）挖砂、采石、取土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
	挖砂、采石、取土破坏湿地10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挖砂、采石、取土破坏湿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20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挖砂、采石、取土破坏湿地2000平方米以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6
	3702000215021
	对烧荒、擅自放牧，捡拾、破坏卵、蛋的处罚
	1.【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2018年6月1日青岛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五）烧荒、擅自放牧，捡拾、破坏卵、蛋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较轻
	烧荒1000平方米以下；放牧未造成破坏；破坏非重点保护动物卵蛋3个以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二百元罚款。

	
	
	
	
	一般
	烧荒大于1000平方米以上2000平方米以下；放牧造成湿地破坏；捡拾破坏非重点保护动物卵、蛋3个以上5个以下，重点保护动物1个。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烧荒2000平方米以上；放牧造成湿地严重破坏；捡拾破坏非重点保护动物卵、蛋6个以上，重点保护动物2个以上。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7
	3702000215022
	对引进外来物种、擅自放生的处罚
	1.【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六）引进外来物种、擅自放生的，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
	实施本违法行为，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已经证明不会造成危害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五百元罚款。  

	
	
	
	
	一般
	实施本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实施本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或故意破坏环境投放外来物种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8
	3702000215023
	对排放湿地蓄水、截断湿地水源行为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2018年6月1日青岛市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四）排放湿地蓄水、截断湿地水源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
	实施本违法行为，排放湿地蓄水、截断湿地水源面积20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实施本违法行为，排放湿地蓄水、截断湿地水源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50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实施本违法行为，排放湿地蓄水、截断湿地水源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10000平方米以下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实施本违法行为，排放湿地蓄水、截断湿地水源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9
	3702000215024
	对破坏、损毁、擅自移动湿地保护、监测设施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青岛市湿地保护条例》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七）破坏、损毁、擅自移动湿地保护、监测设施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较轻
	实施本违法行为，主动采取补救措施，恢复原状，未造成设施损坏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二千元罚款。    

	
	
	
	
	一般
	实施本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设施损坏较轻，及时予以修复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严重
	实施本违法行为，设施损坏严重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青岛市崂山风景区条例》

	序号
	事项编码
	处罚内容
	法定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1
	3702000215025-1
	对风景区内野外违规用火的处罚
	1.【地方性法规】《青岛市崂山风景区条例》(2018年7月3日青岛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青岛市崂山风景区条例〉的决定》修正）。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在风景区内野外用火的，由风景区管理机构、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二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森林高火险期内携带火种进入风景区或者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由风景区管理机构、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较轻
	实施本违法行为，没有造成损失或损失轻微的。
	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对个人处二百元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罚款。

	
	
	
	
	一般
	实施本违法行为，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实施本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2
	3702000215025-2
	森林高火险期内携带火种进入风景区或者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青岛市崂山风景区条例》(2018年7月3日青岛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青岛市崂山风景区条例〉的决定》修正）。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在风景区内野外用火的，由风景区管理机构、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二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森林高火险期内携带火种进入风景区或者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由风景区管理机构、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较轻
	实施本违法行为，没有造成损失或损失轻微的。
	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对个人处二百元罚款，对单位处二千元罚款。

	
	
	
	
	一般
	实施本违法行为，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实施本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备注
	1.本裁量基准是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依据青岛市部门权责清单事项编码进行编制。
2.当事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予、免予、从轻、减轻或者从重行政处罚情节的，应当依法不予、免予、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
3.确定从轻处罚的，不得低于法定处罚幅度最低限；确定减轻处罚的，应当低于法定处罚幅度最低限；确定从重处罚的，不得高于法定处罚幅度最高限。
4.本裁量基准违法情节、处罚裁量标准中“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但最高阶次“以下”均包括本数。
5.本裁量基准自2023年12月24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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